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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民事诉讼法讲义--申诉抗诉与再审》编著者苟鹏。

201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
此次修订民事诉讼法，是巩固司法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步骤。
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和制度，在此次法律修改中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到2012年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诉讼的制度在多方面得到完善和加强。
在监督原则上，从监督“民事审判活动”，到监督“民事诉讼”；在监督方式上，从单一的抗诉，到
抗诉、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等多种监督手段并行；在案件来源上，从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生效
民事裁判错误，到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检察机关抗诉；在抗诉对象上，从对生效民事裁判抗诉，到可
以对调解书抗诉。
这些变化，预示着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正在从制约公权力的工具，发展成一种较为成熟的诉讼
制度，意味着抗诉与监督将不再是少数人可以利用的工具，而是在法律层面上发展成为当事人依法享
有的权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民事诉讼法讲义>>

作者简介

　　张步洪，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处长；兼任中国检察学研究会民事行
政检察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检察学研究会理论专业委员会理事。
曾多次参与民事司法工作，2003年以来参加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与推进，参与2007年、2012年两次修
改民事诉讼法的研究论证，执笔起草过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
》等民事司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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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具体地说，2012年民事诉讼法至少从两方面将当事人的诉讼活动纳入了检察监督范围：一
是当事人伪造证据导致民事裁判或者调解书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检察机关可以抗诉；二是当
事人恶意串通通过民事诉讼损害国家和社会公益谋取私利，或者在民事诉讼中作出损害国家和社会公
益的行为的，检察机关应当以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
 （三）法院依民事特殊程序等审理的案件纳入检察监督范围 从理论上说，法院适用特别程序以及督
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等审理案件的活动也属于检察机关监督范围，但是由于实践中对这
一问题存在认识分歧，检察机关长期无法就此履行监督职责。
一种观点认为，从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的定位来看，法院裁决纠
纷、确认或创设、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活动，都属于审判活动，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的“
民事审判活动”既包括法院依据一审普通程序、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案件的活动，也包括法
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审理案件的活动。
另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监督范围仅限于法院依据一审普通程序、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审理民
事案件的活动，不包括法院依据特别程序等审理案件的活动。
主要理由是：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类案件对审判效率的要求较高、
不存在民事争议，在理论上被称为“非讼程序”。
 我们认为，法院适用特殊程序审理案件的活动，属于检察机关监督范围。
理由如下：一是特别程序的职权主义、秘密审理、间接审理、自由证明、一方参与，都给权力滥用与
损害他人利益和公益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二是特别程序由法院适用，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属于特殊类型的民事诉讼程序。
因此，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案件的活动，以及法院审
理破产案件、海事诉讼案件，都应当属于检察监督的范围。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删去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一章，因为国家已经制定了专门的破产程
序法。
《企业破产法》第四条规定：“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实践中，不乏企业有欺诈性破产行为、浪费破产财产，以及破产程序中职能机构人员行贿、受贿和
渎职行为，不仅可能损害国家、集体、破产利益相关人合法权益，还可能会损害破产企业职工的利益
，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而确有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必要。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海事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本法。
本法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过去的实践中，检察机关没有设置与海事法院相对应的检察院，也很少对海事诉讼案件进行监督。
关于检察机关应当如何对法院适用破产程序、海事诉讼程序审理案件的活动进行监督，还需要根据实
践中遇到的新情况进行探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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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民事诉讼法讲义:申诉、抗诉与再审》编辑推荐：结构清晰，质量极高。
作者代表高检九年间全程参与民诉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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